京教人[2002]23号文附件:
          北京市教委直属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性别：
或委托代理人：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甲方地址：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所属街道办事处:

根据《北京市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制暂行办法》，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本合同所列条款。

一、聘用合同期限

第一条  本合同期限为（有、无）固定期限合同，生效日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其中试用期为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工作内容

    第二条 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服从甲方安排的工作。

三、劳动保护和工作条件

第三条  甲方应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环境、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保障乙方的安全与健康。

4、 工作报酬

第四条  甲方按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根据乙方完成工作任务情况，每月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的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补贴。

第五条  由于工作需要，甲方须安排乙方加班的，甲方应安排乙方同等时间补休或按照我市有关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5、 保险福利待遇

第六条   乙方在合同期内的工作时间、公休假日、女工保护，因公（工）负伤、致残和死亡待遇，非因公（工）负伤、患病医疗和离退休等待遇，甲方均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甲方为乙方提供以下福利待遇


                                                       。


6、 工作纪律

第八条  甲方应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做到职权清楚、责任明确、考核严格、奖罚分明。

第九条  乙方应遵守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工作规范；爱护甲方财产；遵守职业道德；积极参加甲方组织的培训，提高思想觉悟和职业技能。乙方违反工作纪律，甲方可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7、 聘用合同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第十条  本合同期满或者甲、乙双方约定的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本合同即行终止。甲方被撤销，本合同自行终止。

第十一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解除。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一）乙方在试用期内被发现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二）乙方在聘期内不履行本合同或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度的；

（三）乙方失职、渎职或违法乱纪的；

（四）乙方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

（五）乙方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

第十三条  乙方在聘期内被开除、劳动教养以及被判刑的，本合同自行解除。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但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一）乙方患重病或非因公（工）负伤，病愈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服从甲方另行安排工作的；

（二）乙方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

（三）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聘用合同达成协议或不服从另行安排工作的。

上述情况解除合同的，甲方要为乙方提供不少于三个月的自行择业期，自行择业期间甲方按照不低于乙方基本工资标准发给乙方生活补助。自行择业期满后仍未就业的，由甲方按照本市失业保险规定为乙方办理失业手续。

第十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得终止或解除本合同。

（一）乙方距法定退休年龄十年以内的；

（二）乙方患重病或者负伤未愈的；

（三）乙方因公（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丧失或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四）妇女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五）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第十六条  乙方解除本合同，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可随时解除本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国家规定或甲、乙双方约定服务期限的除外）；

（二）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的；

（三）乙方经过必要程序，被招考、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或应征入伍的。

8、 违反和解除本合同的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乙方一个月基本工资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

（一）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甲方解除本合同的；

（二）乙方不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由甲方解除本合同的；

（三）本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由甲方解除本合同的；

（四）因甲方被撤销，本合同自行终止的。

经济补偿金的月基本工资计算基数为乙方在解除本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本人月平均基本工资。

第十九条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解除本合同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保守工作秘密事项，对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按损失程度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  乙方解除本合同，凡由甲方出资培训和招收的乙方，应向甲方偿附培训费和招收费。但因国家征集而造成乙方解除合同的情形除外。补偿费标准为：-------------------------------------------------------------------------------------------------------------

9、 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内容

10、 人事争议处理

   第二十一条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当事人可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和处理。

十一、其他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与今后国家、北京市有关规定相悖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存入乙方个人档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聘用合同续订书

本次续订聘用合同为（有、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续订聘用合同生效日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聘用合同变更书

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同意，对本合同作以下变更：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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